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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3年7月5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13年7月16日上午在公司三

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5人，实际参加董事5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刘萍先

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超募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进行调整，由2013年

6月30日延长至2013年7月31日。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公司根据具体项目进展情况及投资计划，采取审慎的态度

适当地调整项目时间，有利于保证项目质量，是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我们同

意公司调整募集资金项目及超募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

保荐机构核查了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及相关议案。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1）丹邦科技调整募集资金项目及超募项目达到可使用状态的

时间是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项目实施情况做出的决定，未调整项目的投资总额和建设规

模，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及超募项目调整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亦已发

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和决策程序。综上所述，丹邦科技本次调整募集资金项目

及超募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保荐机构同意丹邦科技本次调整募集资金项目及超

募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7月16日

证券代码：002618� � � �证券简称：丹邦科技 公告编号：2013-025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2013

年7月5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13年7月16日下午在公司三楼会

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监事3人，实际参加监事3人。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邹盛和

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超募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进行调整，由2013年

6月30日延长至2013年7月31日。

监事会认为：本次调整该募投项目及超募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是根据项目实际

实施情况做出的谨慎决定，有利于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全体股

东利益。公司董事会对相关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要求。因

此我们同意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超募项目调整达到可使用状态时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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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373号” 文核准,�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000万股，每股面值

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13.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20,000,000.00元，扣除

发行费用人民币24,107,300.0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95,892,700.00元。上述募集资

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11]3-55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按照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相关文件中所披露的投资

进度及建设周期，应于2013年下半年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原定于2013年

上半年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由于投资及建设进程加快，在2011年年度报告及2012年半年度

报告披露时点，公司预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超募资金投资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

间将有所提前，分别提前至2012年12月30日及2012年11月30日。由于上述项目中部分生产设

备仍处于安装、调试阶段，部分生产人员正在招聘、培训过程中，同时公司尚在办理相关验

收手续，因此在2012年年度报告披露时点，公司预计上述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延

后至2013年6月30日。

截至2012年12月31日，变更后的承诺投资项目进度明细表（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1)

累计投入金

额

(2)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基于柔性封装基板技术的芯片

封装产业化项目

42,500.00 42,500.00 42,584.64 100.02% 2013

年

06

月

30

日

柔性封装基板材料及工艺技术

与产业化项目

7,089.27 7,089.27 7,093.51 100.06% 2013

年

06

月

30

日

三、本次项目调整的原因及具体内容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超募项目进展顺利，但受制于项目的

消防验收手续正在进行中， 因此上述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顺延至2013年7月31

日。

四、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上述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公司将持续有效的推进募集资金项目及超募项目的进展，在完成消防验收后，开始相

关认证及试生产等工作，争取使新厂房能尽早投入使用，提升公司整体实力，促进公司快速

发展。

五、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时间的议案》， 同意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超募项目调整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时

间。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时间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超募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时间进行调整发表如下意见：本次调整该募投项目及超募项目达到可使用状态时间是根

据项目实际情况做出的谨慎决定，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全体股东利益。公司董事会对

相关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要求。因此我们同意上述项

目调整达到可使用状态时间。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公司根据具体项目进展情况及投资计划，采取审慎的态

度适当地调整项目时间，有利于保证项目质量，是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我

们同意公司调整募集资金项目及超募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

六、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核查了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及相关议案。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1）丹邦科技调整募集资金项目及超募项目达到可使用状态的

时间是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项目实施情况做出的决定，未调整项目的投资总额和建设

规模，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及超募项目调整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亦已

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和决策程序。综上所述，丹邦科技本次调整募集资金

项目及超募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保荐机构同意丹邦科技本次调整募集资金项目

及超募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

七、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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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关于

公司部分股东股份性质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及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招股说明书》 中股东的锁定承诺，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部分股份将在

2013年7月22日上市流通， 详见2013年7月17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13-038）。

一、本次解除限售后，限售股股东所持限售股股份性质将发生改变，具体变化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解除限售前 解除限售后

股份性质

05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01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0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

郭文强

91,000 71,500 19,500

2

高振安

365,820 287,430 78,390

3

陈益智

1,633,904 1,283,782 350,122

4

汪运辉

365,820 287,430 78,390

5

唐福军

1,107,470 870,155 237,315

6

刘家钰

1,143,733 898,648 245,085

7

张常武

1,633,904 1,283,782 350,122

8

陈志刚

731,640 574,860 156,780

9

何立四

365,820 287,430 78,390

10

张天明

136,500 107,250 29,250

11

刘云强

365,820 287,430 78,390

12

吕莎

91,000 71,500 19,500

13

肖世威

694,330 545,545 148,785

14

汪旭

503,230 395,395 107,835

15

佘文放

109,200 85,800 23,400

16

杨欣强

365,820 287,430 78,390

17

朱建辉

365,820 287,430 78,390

18

陈松林

503,230 395,395 107,835

19

李平

503,230 395,395 107,835

20

黄展先

584,220 459,030 125,190

21

蒋海军

136,500 107,250 29,250

22

邓文华

493,220 387,530 105,690

23

李皓

109,200 85,800 23,400

24

朱静宜

420,420 330,330 90,090

25

黄艳珍

365,820 287,430 78,390

26

刘小庆

63,700 50,050 13,650

27

李建华

503,230 395,395 107,835

28

欧献军

109,200 85,800 23,400

29

宋长静

503,230 395,395 107,835

30

张婵裕

182,000 143,000 39,000

31

杨家宏

365,820 287,430 78,390

32

袁建武

823,550 647,075 176,475

33

欧腊梅

658,840 517,660 141,180

34

彭强

740,740 582,010 158,730

35

吴小毛

1,143,733 898,648 245,085

36

李德

365,820 287,430 78,390

37

文伟

547,820 430,430 117,390

38

贺舜利

63,700 50,050 13,650

39

杨静

118,300 92,950 25,350

40

陈敬国

365,820 287,430 78,390

41

黄荫湘

1,960,686 1,540,539 420,147

42

丁铁坚

109,200 85,800 23,400

43

李卫星

503,230 395,395 107,835

44

刘建阳

365,820 287,430 78,390

45

唐建设

384,020 301,730 82,290

46

马孝武

31,659,810 26,910,839 4,748,971

47

林林

10,920,000 9,282,000 1,638,000

48

廖俊德

10,920,000 9,282,000 1,638,000

49

马晓

4,550,000 3,867,500 682,500

合计

81,114,940 67,464,943 13,649,997

二、变更股份性质后的股本结构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

一

、

限售流通股

（

或非流通股

）

67,464,943 51.9

01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67,464,943 51.9

二

、

无限售流通股

62,535,057 48.1

其中未托管股数

0 0.00

三

、

总股本

130,000,000 100.00

特此公告 ！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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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

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总数为13,649,997股。

2、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13年7月22日。（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原

为2013年7月20日，由于2013年7月20日、21日为周末休市，因此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

日为2013年7月22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和股本情况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7,

500万股，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10]789号文核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2,500万股，并于2010年7月20日在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10,000万股。

二、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份上市公告书》，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前公司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如下：

1.公司主要股东马孝武、廖俊德、林林、马晓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除前述锁定期外，每年转让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15%。

2.股东上海幸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湖南省恒盛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蒋静、翟慎春承诺：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

3.其他股东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除前述锁定期外，每年转让

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15%。

4.股东马孝武、廖俊德、林林、马晓、吴小毛、刘家钰、陈益智、肖世威、陈志刚作为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还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股份。

以上股东除上海幸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湖南省恒盛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蒋静、翟胜春

以外其他股东均为发起人股东。

公司发起人股东在上市前所做出的上述承诺， 是指股东将其所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前

股份以及由持有公开发行前股份因转增股本、送红股等权益性分派所增加的股份，在锁定期

满后每年上市流通不超过15%，满7年后全部上市流通，其中，锁定期满后第1-6年每年上市流

通15%，第7年上市流通10%。担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每个年度可转让股份的最高额

度，不得超过《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的规定。

上述承诺及承诺注释已经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和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审核并对

此分别发表了无异议的法律意见书和核查意见， 详见公司在2012年8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上

的相关披露。

此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的解锁符合相关规定和承诺。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在声明及承诺中均承诺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

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公司对该等股东不存在违规担保。

三、公司限售股解禁及公司股本送配、转增情况

1、公司于2011年7月15日在巨潮网等指定媒体对外公布了《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

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1-016）。 公司申请

于2011年7月20日对部分股东的股票按承诺进行解禁。 此次申请部分或全部解除限售股东人

数为49人，解除限售股份的总数为8,801,946股，占2011年7月20日公司股本总额的8.8%。

2、根据公司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于2012年5月16日在巨潮网等指定媒体对外

发布了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201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12-017），公司以2011年12月31日总股本10,000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

股转增3股，本次权益分派已于2012年5月23日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由原来的10,000万股，变

更为13,000万股。

3、公司于2012年8月13日在巨潮网等指定媒体对外公布了《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2-021）。 公司申请于

2012年8月15日对部分股东的股票按承诺进行解禁。 此次申请部分或全部解除限售股东人数

为45人，解除限售股份的总数为4,942,530股，占2012年8月13日公司股本总额的3.8%。湖南启

元律师事务所和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此分别发表了法律意见书和核查意见， 详见

公司在2012年8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披露。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本次申请部分解除限售股东人数为49人，持有本公司限售股份共81,114,940股，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和《招股说明书》中所述承诺，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总数13,649,997股，占公司股本总

额的10.5%，不存在股权托管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13年7月22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东人数为49人；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总数为13,649,997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0.5%。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公开发行前持有本公

司股份数

（

股

）

①

公开发行前持有股份

数按权益分派后计算

数量

②

所持限售条

件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数量

（

股

）

③

备注

1

郭文强

100,000 130,000 91,000 19,500

2

高振安

402,000 522,600 365,820 78,390

3

陈益智

1,795,500 2,334,150 1,633,904 350,122

4

汪运辉

402,000 522,600 365,820 78,390

5

唐福军

1,217,000 1,582,100 1,107,470 237,315

6

刘家钰

1,256,850 1,633,905 1,143,733 245,085

监事

7

张常武

1,795,500 2,334,150 1,633,904 350,122

8

陈志刚

804,000 1,045,200 731,640 156,780

监事

9

何立四

402,000 522,600 365,820 78,390

10

张天明

150,000 195,000 136,500 29,250

11

刘云强

402,000 522,600 365,820 78,390

12

吕莎

100,000 130,000 91,000 19,500

13

肖世威

763,000 991,900 694,330 148,785

高级管理

人员

14

汪旭

553,000 718,900 503,230 107,835

15

佘文放

120,000 156,000 109,200 23,400

16

杨欣强

402,000 522,600 365,820 78,390

17

朱建辉

402,000 522,600 365,820 78,390

18

陈松林

553,000 718,900 503,230 107,835

19

李平

553,000 718,900 503,230 107,835

20

黄展先

642,000 834,600 584,220 125,190

21

蒋海军

150,000 195,000 136,500 29,250

22

邓文华

542,000 704,600 493,220 105,690

23

李皓

120,000 156,000 109,200 23,400

24

朱静宜

462,000 600,600 420,420 90,090

25

黄艳珍

402,000 522,600 365,820 78,390

26

刘小庆

70,000 91,000 63,700 13,650

27

李建华

553,000 718,900 503,230 107,835

28

欧献军

120,000 156,000 109,200 23,400

29

宋长静

553,000 718,900 503,230 107,835

30

张婵裕

200,000 260,000 182,000 39,000

31

杨家宏

402,000 522,600 365,820 78,390

32

袁建武

905,000 1,176,500 823,550 176,475

33

欧腊梅

724,000 941,200 658,840 141,180

34

彭强

814,000 1,058,200 740,740 158,730

35

吴小毛

1,256,850 1,633,905 1,143,733 245,085

36

李德

402,000 522,600 365,820 78,390

37

文伟

602,000 782,600 547,820 117,390

监事

38

贺舜利

70,000 91,000 63,700 13,650

39

杨静

130,000 169,000 118,300 25,350

40

陈敬国

402,000 522,600 365,820 78,390

41

黄荫湘

2,154,600 2,800,980 1,960,686 420,147

42

丁铁坚

120,000 156,000 109,200 23,400

43

李卫星

553,000 718,900 503,230 107,835

44

刘建阳

402,000 522,600 365,820 78,390

45

唐建设

422,000 548,600 384,020 82,290

46

马孝武

24,353,700 31,659,810 31,659,810 4,748,971

董事

47

林林

8,400,000 10,920,000 10,920,000 1,638,000

董事

48

廖俊德

8,400,000 10,920,000 10,920,000 1,638,000

董事

49

马晓

3,500,000 4,550,000 4,550,000 682,500

董事

合计

70,000,000 91,000,000 81,114,940 13,649,997

备注：1、②=①×（1+30%）；③=②×15%

2、上述股东均不存在股份冻结及质押的情况

3、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解锁符合相关规定和承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票不

得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票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股份，同时在声

明及承诺中均承诺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

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本保荐机构核查，持有长高集团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股东已严格履行相关承诺；本

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的要求，不影响其在首次公开发行中所做的相关承诺；公司对上述内容的信息

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同意长高集团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

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7月17日

证券代码：601919� � � �证券简称：中国远洋 编号：临2013-025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国远洋”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于2013�年7�月16�日以接纳书面议案形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十二名，实际出席十二

名，其中独立董事四名。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

效。

经全体董事审阅并签字同意，董事会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批准了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调整之议案。

魏家福先生不再担任中国远洋董事长、非执行董事。马泽华先生任中国远洋董事长、非

执行董事，不再担任中国远洋副董事长、执行董事职务。李云鹏先生任中国远洋副董事长，改

任执行董事。调整后，中国远洋第三届董事会人员组成为：

董事长

、

非执行董事 马泽华

副董事长

、

执行董事 李云鹏

执行董事

、

总经理 姜立军

非执行董事 孙月英

、

叶伟龙

执行董事 孙家康

、

徐敏杰

独立非执行董事 张松声

、

范徐丽泰

、

邝志强

、

鲍毅

魏家福先生确认，其本人与董事会并无意见分歧，亦无与其本人退任有关须提请股东关

注的其它事项。

董事会谨此对魏家福先生在任期间为本公司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致以衷心的感谢！

二、审议并批准了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执行委员会及薪酬委员会调整之议案。

魏家福先生不再担任第三届董事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委员；马泽华先生担任董事会执行

委员会主席， 不再担任董事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李云鹏先生担任董事会执行委员会副主

席；叶伟龙先生担任董事会执行委员会委员。董事会执行委员会调整后，其组成人员为马泽

华（主席）、李云鹏（副主席）、孙月英、孙家康、徐敏杰、叶伟龙、姜立军。

叶伟龙先生任第三届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委员， 李云鹏先生不再兼任董事会薪酬委

员会委员。董事会薪酬委员会调整后，其组成人员为：范徐丽泰（主席）、叶伟龙、邝志

强。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第三届第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七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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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65� � � �证券简称：红宝丽 公告编号：临2013－024

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延迟披露2013年半年度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定于2013年7月27日披露2013年半年度

报告。由于销售业务接收到假的银行承兑汇票，公安部门已立案侦查。经公司核查及公安部

门侦查发现，假票据涉及事项比较复杂。由于核查需要时间，难以在短期内确认假票据造成

的具体损失或损失的幅度。 因此公司不能按预约时间如期披露2013年半年度报告。 现将

2013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时间延迟至2013年8月30日。 由此带来的不便， 敬请广大投资者谅

解。

特此公告。

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7月16日

证券代码：002172� � � �证券简称：澳洋科技 公告编号：2013-23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事宜，

相关事项尚在筹划审议过程中，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为保护广大投

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本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2013年7月17日开市起停

牌，待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预计不晚于2013年7月18日开市起复牌。

特此公告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557� � � �证券简称：洽洽食品 公告编号：2013-038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

198号文核准，首次向中国境内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5,000.00万股，每股发行价为

人民币40.00元。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00,0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

用11,160.00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88,840.00万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经华普天健会

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于2011年2月24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

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会验字[2011]3442号《验资报告》。

经公司2013年6月26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关于新增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的议案》，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巩固银企合作关系，公司拟分别在光大银行合

肥分行、东亚银行合肥分行新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分别与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

行、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保荐机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元证券"））签订了三方监管协议。现将两份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公司已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合肥分行"）开设募

集资金专户，账号为76740188000054953,预计本专户存储募集资金为人民币15,000万元,�均需

从公司在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山路支行（以下简称"科农行黄山路支行"）

所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转入,账号为：20000193676510300000219，转入程序分二次办理，具体

安排为：第一笔：公司于2013年6月27日由科农行黄山路支行转出10,000万元至光大银行合肥

分行； 第二笔： 公司于2013年7月4日由科农行黄山路支行转出5,000万元至光大银行合肥分

行。该专户仅用于公司超额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已在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以下简称"东亚银行合肥分行"）开设募

集资金专户，账号为149000119599400,预计本专户存储募集资金为人民币10,000万元,�均需从

公司在科农行黄山路支行所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转入,账号为：20000193676510300000219，公

司于2013年6月27日由科农行黄山路支行转出10,000万元至东亚银行合肥分行。 该专户仅用

于公司超额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与上述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

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国元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

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国元证券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 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并有权采取现场调

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上述银行应当配合国元证券的调查与查询。国元

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国元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钢、贾梅可以随时到上述银行查询、复印公

司专户的资料；上述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保荐代表人

向上述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国元证券指定的其他工

作人员向上述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上述银行按月（每月10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国元证券。上述银行应保

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1,000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1,

000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5%之间确定）的，上述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国元证券，同时

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国元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国元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上述银行，同时按要求向公司、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

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协议的效力。

八、 上述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国元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国元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

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国元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

专户。

九、协议自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

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国元证券督导期结束之日（2013年12月31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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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

币2亿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根据上述决议， 公司于2013年7月15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浦口支行

（以下简称"浦发银行"）签订了《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同》，涉及理财金额为人民币伍仟万

元整。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1、产品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多多财富班车3号。

2、投资理财主体：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认购理财产品总金额：人民币50,000,000元(伍仟万元整)。

4、产品类型：保证收益型。

5、申购及申购确认日：公司可于每个工作日的9：00至17：00提交申购申请，T日申购，T+1

日浦发银行扣款并确认份额，T+1日若浦发银行扣款成功并确认份额即为申购确认日。 若公

司多次申购本产品，则每次申购的投资期限、适用收益率均独立计算。

6、理财期限：90天。

7、产品收益率：5.45%（年化）。

8、投资标的：本理财产品投资于现金、国债、地方政府债、央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评级

在AA及以上评级（对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主承销的信用债，评级在A-（含）以上评级）的短

期融资券、中期票据、次级债、企业债、公司债、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等信用类债券、回

购、同业拆借、存放同业以及信贷资产等符合监管要求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等。

9、投资兑付日：投资期限届满后的下一日兑付投资本金及收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至下

一工作日， 同时投资期限也相应延长至下一工作日的前一日。（资金到账时间在投资兑付日

24:00前，不保证在投资兑付日浦发银行营业时间内资金到账）

10、提前赎回：投资期限届满自动到期兑付，期间公司不可提前赎回。

11、提前终止权：公司无权提前终止理财产品，浦发银行有提前终止权。

12、公司与浦发银行无关联关系。

13、风险提示

13.1政策风险：本理财产品仅是针对当前有效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所设计；如国家宏观政

策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发生变化，则其将有可能影响理财产品的投资、兑付等行为

的正常进行。

13.2市场风险：交易期内可能存在市场利率上升、但该产品的收益率不随市场利率上升

而提高的情形；受限于投资组合及具体策略的不同，理财产品收益变化趋势与市场整体发展

趋势并不具有必然的一致性。

13.3延迟兑付风险：在约定的投资兑付日分配时，如遇不可抗力等意外情况导致无法按

期分配相关利益，则公司面临理财产品延迟兑付的风险。

13.4再投资风险：浦发银行可能根据在投资期内行使提前终止权，导致理财产品实际运

作天数短于约定的期限。 如果理财产品提前终止， 则公司可能无法实现期初预期的全部收

益。

13.5信息传递风险： 公司应根据浦发银行载明的信息披露方式查询理财产品的相关信

息。如果公司未及时查询，或由于通讯故障、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导致

公司无法及时了解理财产品信息，并由此影响公司投资决策，因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将由

公司自行承担。

13.6不可抗力风险：如果因不可抗力不能依约履行时，可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全

部免除违约责任。

14、风险控制措施

14.1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

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14.2公司审计部负责对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14.3独立董事应当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14.4公司监事会应当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14.5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的购买以及损

益情况。

二、对公司日常运营的影响

公司在确保日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以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保本保收益型理财产

品，不会挪用募集资金，不会挤占公司正常运营资金，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在

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的同时，能够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三、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1、2012年8月22日， 公司以自有闲置资金人民币伍仟万元整认购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卫岗支行的"乾元"保本型2012年第105期（网银专享）理财产品。详情请参见刊登

于2012年8月25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自有闲

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该理财产品已于2012年9月24日到期。

2、2012年8月29日，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签订了《广发银行"名利双收"

人民币理财计划产品合同》，约定公司以自有闲置资金人民币壹亿元整购买广发银行的理财

产品。详情请参见刊登于2012年8月31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该理财产品已于2013年2月28日到

期。

3、2012年9月28日， 公司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大行宫支行卫岗分理处以自

有闲置资金认购了理财产品，涉及理财金额为人民币伍仟万元整。详情请参见刊登于2012年9

月29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

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该理财产品已于2012年11月5日到期。

4、2013年2月6日，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河西支行签订了《宁波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启盈理财计划协议》，涉及理财金额为人民币伍仟万元整。详情请参见刊登于2013年2

月7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

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该理财产品已于2013年3月19日到期。

5、2013年3月1日，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签订了《广发银行"名利双收"

人民币理财计划产品合同》，涉及公司理财金额为人民币壹亿元整。详情请参见刊登于2013

年3月6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

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6、2013年3月4日，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签订了《广发银行"广赢高薪"

高端保本型（A款）理财计划对公产品合同》，涉及公司理财金额为人民币肆仟万元整。详情

请参见刊登于2013年3月6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

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该理财产品已于2013年4月1日到期。

7、2013年4月10日，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签订了《广发银行"名利双收"

人民币理财产品合同》，涉及公司理财金额为人民币伍仟万元整。详情请参见刊登于2013年4

月17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

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8、2013年5月27日，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河西支行签订了《宁波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启盈理财计划协议》，涉及理财金额为人民币伍仟万元整。详情请参见刊登于2013

年5月28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该理财产品已于2013年7月8日到期。

特此公告！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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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维持公司高管团队稳定，尝试在公司管理层与公司股东之间建立利益共同体，

公司高管团队十人共同通过副董事长、总经理黄阳旭个人账户于2013年1月15日、16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票，合计1,662,539股，内容详见公司

于1月17日、2月20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公告。

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完毕后， 上述高管团队的股

份数增至3,325,078股。

基于对公司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信心， 公司高管团队一致承诺所持公司股票（3,

325,078股）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年内不进行减持。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对高管所持本公司股票

进行监督管理。

特此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七月十七日


